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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基金会治理结构，规范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行为，提高工作

效率和工作质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重大事项通报的基本原则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事项是指法律、政府规章、基金会章程中规定对基

金会有较大影响或需要接受上级管理层、理事会和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的事项。

第三条 重大事项通报制度是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内部管理制度，基金会各部

门的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

第四条 重大事项通报制度的实施应当符合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密

的原则。

第三章 重大事项的内容

第五条 重大事项报告内容：

（一）下列重大问题须向理事会、必要时向政府相关部门请示或报告：

1. 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2. 年度预算和决算；

3. 章程规定的重大项目、重大募捐、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变动及资金往来

等重大事项；其中：重大项目请示报告事项规定，基金会接受单笔金额超过 100

万元（含）的境内捐赠，需请示报告认定为重大项目。

4. 重要岗位工作人员变动等；

5. 政府部门及理事会批示或交办的重要事项的落实情况；

6. 涉外活动，包括在境外开展业务合作、执行合作项目、与境外组织、人

员开展项目合作、接受境外捐赠资助、加入境外非政府组织、邀请境外组织和人

员来访或参加活动等，需请示报告认定为重大事项。

7. 重大事故；

8. 其他重要事项。

（二）各部门在处理日常工作时，下列问题必须向秘书长请示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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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部门年度工作安排和总结；

2. 基金会领导交办的重要事项落实情况；

3. 重大事故；

4.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四章 重大事项通报程序

第六条 重大事项通报应严格履行下列程序：

（一）实行向理事长请示汇报制度，秘书长每季至少向理事长报告工作一次；

（二）以基金会名义报送政府部门审批的请示、报告，必须经秘书长、理事

长依次审核批准后再呈送；

（三）除特殊情况外，请示、报告应一事一报。请提前 2个月提出申请，按

照重大活动审批流程，向秘书处提交《重大事项审批表》《开展活动方案、行程

安排》《被邀请人（含境内、境外人员）情况介绍》《涉外活动人员信息及护照

复印件》《担保函》《邀请函》等文件，根据涉外活动具体开展事项，向秘书处、

理事会（常务理事）办公会、挂靠单位、业务主管单位请示报告审批。

第五章 重大事项通报的职责划分

第七条 基金会各部门负责人的职责：发生重大事项后在第一时间内及时收

集、认真核对相关信息资料，并以书面形式上报秘书长，保证重大事项信息的真

实和完整；对所提供的重大事项在未公开披露前负有保密责任。

第八条 基金会秘书长、理事会的职责：及时审核、签阅上报的重大事项信

息及信息披露文稿，保证基金会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对重大事项进

行信息披露；对所提供的重大事项在未公开披露前负有保密责任。

第九条 由于有关责任人的失职，导致重大事项没能及时通报，给基金会造

成严重影响或损失时，基金会应对该责任人给予批评、警告，直至解除其职务的

处分，并且有权视情形追究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